附件1
继承权公证告知承诺书

（小额继承）
一、基本信息

申请人

姓    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二）公证机构
名称：                  联系方式：

二、公证机构告知

（一）证明事项名称

继承人继承权证明

（二）证明用途

证明继承人有权办理该小额继承公证
（三）证明事项设定依据
《办理继承公证的指导意见》（2009年10月22日中国公证协会第五届常务理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第三条 当事人申请办理继承公证，应当提交下列材料：1.当事人的身份证件；2.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3.全部法定继承人的基本情况及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证明；4.其他继承人已经死亡的，应当提交其死亡证明和其全部法定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证明；5.继承记名财产的，应当提交财产权属（权利）凭证原件。
（四）告知承诺适用对象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 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

□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

（五）承诺方式

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公证机构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

本证明事项必须由申请人作出承诺，不可代为承诺。
（六）承诺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具备与证明材料同等效力。

（七）不实承诺责任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信用记录。对执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导致公证书出现错误的，依法撤销公证书，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申请人个人承诺

我本人是被继承人         的       。被继承人（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                       ）于    年    月    日因       在       死亡。被继承人生前无遗嘱，也没有与其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被继承人生前共有    段婚姻，被继承人的配偶是        ，婚后共生育    个子女：                                               。 被继承人的父亲         （□健在，       年已故）、母亲        （□健在，      年已故）。被继承人无其他任何非婚生、养子女或继子女。

被继承人死亡后遗留如下遗产：                                               

以上是（ □         与          的夫妻共有财产/ □被继承人的个人财产）。现本人郑重承诺并保证：

(1)本人向贵处所提供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任何虚假，本人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

(2)本人自愿申请办理继承公证，并在继承公证书出具之后负责领取被继承人的上述财产。

(3)本人申办公证及领取被继承人上述财产的行为已经与被继承人的其他法定继承人达成一致意见。

(4)本人清楚、明白在领取上述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后，依法负有妥善保管义务；本人愿意承担该项法定保管义务。

(5)本人依法将领取的被继承人的遗产依法分配给其他法定继承人，绝不侵占。

(6)今后，如果其他法定继承人或者有人以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身份向公证机构或遗产保管单位主张遗产分配的权利，概由本人承担法律责任，与公证机构，公证员、遗产保管单位无关。

(7)本人填写的上述告知承诺内容信息真实、准确。

(8)本人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9)上述承诺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申请人：                公证机构：                

                 

日期：                  日期：                                        

（本文书一式两份，公证机构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附件2
继承权公证告知承诺书

（死亡证明）
一、基本信息

（一）申请人

姓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二）公证机构

名称：                  联系方式：                  
二、公证机构告知

证明事项名称

死亡事实证明

证明用途

证明被继承人父母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事实

证明事项设定依据

《办理继承公证的指导意见》（2009年10月22日中国公证协会第五届常务理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第三条 当事人申请办理继承公证，应当提交下列材料：4、其他继承人已经死亡的，应当提交其死亡证明和其全部法定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证明；

（四）告知承诺适用对象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 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

□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

（五）承诺方式

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公证机构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

本证明事项必须由申请人作出承诺，不可代为承诺。
（六）承诺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具备与证明材料同等效力。

（七）不实承诺责任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信用记录。对执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导致公证书出现错误的，依法撤销公证书，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申请人个人承诺
被继承人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生前住址：                               。

于     年    月    日因       在　　　　　死亡。

其父亲是         （□健在，      年已故）。

其母亲是         （□健在，      年已故）。

本人郑重承诺并保证：

(1)本人向贵处所提供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任何虚假，本人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
(2)本人填写的上述告知承诺内容信息真实、准确。

(3)本人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4)上述承诺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申请人：                公证机构：                               

日期：                  日期：                                        

（本文书一式两份，公证机构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附件3
夫妻/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公证告知承诺书 
（权属凭证）

一、基本信息

申请人

姓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公证机构

名称：                  联系方式：                              

二、公证机构告知

（一）证明事项名称

夫妻/婚前财产权属

（二）证明用途

证明对约定的财产具有处分权
（三）证明事项设定依据

《办理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的指导意见》（公协字（2008）第020号）第六条　夫妻双方申请办理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应当提交下列材料：3、夫妻财产约定协议文本；4、所涉及记名财产的权属凭证原件，但仅就财产进行概括性约定不涉及具体财产的除外（例如，记载于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四）告知承诺适用对象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 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

□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
（五）承诺方式

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

本证明事项必须由申请人作出承诺，不可代为承诺。

（六）承诺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具备与证明材料同等效力。
（七）不实承诺责任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信用记录。对执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导致公证书出现错误的，依法撤销公证书，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申请人个人承诺
□不动产：                                                                                                      

                                                                                                           。
□动产：                                        

                                                     。
本人郑重承诺并保证：

(1)本人向贵处所提供的上述约定的财产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原件真实、合法，如有任何虚假，本人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
(2)本人填写的上述内容信息真实、准确。

(3)本人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4)上述承诺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申请人：                公证机构：                                 

日期：                  日期：                                        

（本文书一式两份，公证机构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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